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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考銓制度 

第七章公務人員退休制度補正 

本校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許道然博士 

 

 公務人員退休法在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做了一次幅度非常大的修正（100 年

1 月 1 日正式實施），幾乎將原先的公務人員退休制度全部翻新，這在我國文

官制度上，是極為少見的大變革。因為變動的幅度實在太大，現行考銓制度第

7 章第 2 節的內容幾乎都已不合時宜。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同學全新的公務

人員退休制度內容，希望選修現行考銓制度的同學能將本文列印下來閱讀，課

本第 7 章第 2 節現況的部分已經過時，本文所述的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才是現行

的版本。又，本文仍以課本頁次依序撰寫，以方便同學參照閱讀 

 

一、退休的類別與條件（課本第 218 頁） 

 公務人員的退休種類原先只有兩種，分別是自願退休與命令退休。由於考

量目前公務機關確實存有部分公務人員不適任現職的現象（例如久病不癒者、

工作質量不符要求者），因此乃將「命令退休」條件再規範為「屆齡退休－年

滿65歲者之退休」與「命令退休－因久病不癒或工作質量不符要求者之退休」

兩種。故，100新制中的退休種類已經改為「自願退休」、「屆齡退休」與「命

令退休」三種（第3條）。 

此外，為配合政府改造、提昇國家競爭力，提供公務人員多樣化退休選擇

機會，進而促進新陳代謝，暢通人事陞遷管道，新制退休法在第4條第2項特增

訂「因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並依法令辦理精簡作業」，亦可申

請自願退休之規定。茲將三種退休類別的規定說明如次： 

（一）自願退休：有以下三種情形（第 4條）： 

1. 任職滿 5年以上，年滿 60 歲者。 

2. 任職滿 25 年者。 

3. 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並依法令辦理精簡，未符合上述

1、2規定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 任職滿 20 年以上者。 

（2） 任職滿 10 年以上，年滿 50 歲者。 

（3）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滿 3年者。 

（二）屆齡退休：公務人員任職滿 5 年以上，年滿 65 歲者（第 5 條第 1 項）。

在此要特別提一下，本法修正草案原先仍保留舊法延長服務的條文（最

多延長五年），但在立法院審查時，被刪除了。所以目前公務人員退休法

已無延長服務的設計，之前所訂的「各機關辦理公務人員延長服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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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也已經在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課本第 222 頁「

七、延長服務」的內容，當然也已經不合時宜。 

（三）命令退休：應予命令退休的情形有以下兩種情形（第 6條）： 

1. 公務人員任職滿 5 年以上，因身心障礙，致不堪勝任職務，且經合格

醫院出具證明者，並經服務機關認定不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

其他相當工作且出具證明者。 

2. 公務人員任職滿 5 年以上，因身心障礙，致不堪勝任職務，且有具   

體事證而不願提出合格醫院醫療證明，經主管人員及人事主管人員送

請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核定後，先令其以病假治療；逾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規定期限仍不堪勝任職務或仍未痊癒，應由機關主動辦理

其命令退休。 

3. 以上兩款的例外規定：因公傷病致身心障礙而不堪勝任職務者，不受

任職 5年以上年資之限制。 

 

二、退休金的給與方式（課本第 219 頁） 

 此部分可說是新退休制度改得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月退休金的給予方式從

過去 75 制改為 85 制，並增加了月退休金「延遲給付」和「減額給付」的配套

設計。 

 

（一）退休金給與方式（種類）歸併為三種 

退休金給與種類修正後剩下三種，分別為一次退休金、月退休金、兼領

1/2 之一次退休金與 1/2 之月退休金（第 9 條）。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0 條

第 1項的規定，其給與方式係依據任職年資決定： 

1.任職 5年以上，未滿 15 年者：限領一次退休金。 

2.任職 15 年以上退休者：可以就以下三種退休金之給與種類選領其中一種。 

    (1) 一次退休金 。 

    (2) 月退休金 。 

    (3) 兼領 1/2 之一次退休金及 1/2 之月退休金。 

 按舊法規定的退休金給與方式（種類）有五種（含以上三種），其中「兼

領 1/3 之一次退休金與 2/3 之月退休金」「兼領 1/4 之一次退休金與 3/4 之月

退休金」這兩種方式，在新法中已經被刪除。刪除的原因是領取這兩種退休金

方式的公務人員甚少，從 82 年到 97 年之間，人數都不到每年總退休人數的 1

％。 

 

（二）支領月退休金的限制 

 新制對退休人員選領月退休金的規定較舊制更為嚴格，主要的制度變更就

是 75 制（即任職滿 25 年，年滿 50 歲）改成 85 制。以下為新制所訂支領月退

休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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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並依法令辦理精簡，而辦理自願退休

者，除非任職已滿 20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者，才可以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其

餘人員都只能支領一次退休金（第 10 條第 2項）。 

2.年滿 65 歲而延長服務者，不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換言之，此類屆齡而

延長服務的人員，辦理退休時只能支領一次退休金（第 10 條第 1項第 1款）。 

3.任職滿 25 年申請自願退休之人員，必須符合下列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規定，

才可以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第 11 條第 1 項），此規定即為俗稱的「85

制」：  

(1)年滿 60 歲（舊法規定年滿 50 歲即可）。（因為 25＋60 = 85）    

(2)任職年資滿 30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新增）。(因為 30＋55 = 85） 

支領月退休金的規定從 75 制改成 85 制的立法理由，主要有以下三點：第

一、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之社會發展趨勢日益顯著，舊法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

25 年以上自願退休者，年滿 50 歲得支領月退休金之年齡條件顯有偏低現象。

第二、公務人員提早退休比例逐年增加、平均退休年齡逐年下降情形，以致公

務人力產生經驗斷層以及人力資源浪費等問題。第三、部分 50 歲出頭即辦理自

願退休的公務人員，因仍屬壯年，有辦法的人在民間又找到另一份工作，結果

造成領「兩份薪水」的情形（其實這種說法是不對的，應該是一份月退休金加

上另一份薪資）。此不僅有失退休制度的「養老」原意，更讓社會大眾產生不

公的相對剝奪感。 

另外，還有一種說法是，因醫療水準和國民健康提升的結果，現在男女兩

性的平均壽命已提高到男性為 75.9 歲、女性為 82.5 歲（2010 年資料），如果

一位 50 歲即辦理自願退休的公務人員，男性的平均餘命還有約 26 年，女性則

有 32.5 年，也就是說，他（或她）還可以領 26 年或 32.5 年的月退休金，相對

於他（或她）只對國家奉獻 25 年而言，在權利義務方面實有欠對等。 

 

（三）保障及過渡措施 

    新退休法將請領月退休金的限制從 75 制改成 85 制後，為減輕衝擊，特別

明訂保障及過渡的規定。 

1. 保障措施： 

對新法施行前（100.01.01）仍符合 75 制規定（即任職年資已滿 25 年

以上，且年滿 50 歲）且符合現行自願退休領取月退休金條件者，仍得按

原規定，於退休時領取月退休金（註：當然也可擇領一次退），不受修

正條文之限制 （第 11 條第 4項）。 

2. 過渡措施： 

在新法施行前未符合「任職滿 25 年且年滿 50 歲」條件者，則適用漸

進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過渡規定。換言之，在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

退休法修正施行後第一年至第十年間，如其合於採計之年資及年齡之合

計數，符合或高於附表所列各年度指標數時，即可支領或兼領月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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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計算公務人員年資與年齡合計數時，年資應以整年計算，未滿一

年之畸零月數不計入；且年齡仍不得低於五十歲（第 11 條第 5項）。 

 

附表：25 年自願退休者適用之指標數（10 年） 
適用期間 指標數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 75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 76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 77 
103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 78 
104 年 1 月 1 日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79 
105 年 1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 80 
106 年 1 月 1 日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 81 
107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 82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83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 84 

 

（四）未符合 85 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60 歲或 55 歲）規定，辦理自願退休者 

，如何選領退休金？ 

    對於未符合 85 制起支月退休金年齡的自願退休公務人員，除了改支領

一次退休金外，事實上也是可以支領月退休金的，只不過要「受一點委屈」

。這個新作法見諸於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1 條第 2 項，其中的第 2 款和第 3

款就是此次修法的重點之一，也可說是請領月退休金的彈性作法。 

    第一種方式稱為「展期領取（或延後領取）月退休金」，也就是說未滿

60 歲或 55 歲辦理自願退休的人員，如果想領取月退休金的話，可以等到年

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日起再來領取（第 11 條第 2 項第 2 款）。舉個例子

來講，某位公務人員在服務年資滿 25 年那年想要辦理自願退休並領月退休

金，假設他的年齡是 62 歲，那麼他必須等到滿 65 歲那年才可以領到月退休

金，因此他最長可能有三年是沒有月退休金收入的。 

    第二種方式稱為「減額月退休金」，承前例，如果這位公務人員執意在

62 歲那年就開始支領月退休金，那也可以。因為第 11 條第 2 項第 3 款就有

下面的規定：「提前於年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前開始領取月退休金，每提前

一年減發 4％，最多得提前五年減發 20％。」假設這位公務人員剛好提前三

年整，每一年減 4％，所以他以後每個月所領的月退休金必須減發 12％

（註：適用終身）。 

    如果退休人員打算兼領一半月退休金和一半的一次退休金，其月退休金

部分仍必須適用前述的「展期領取月退休金」和「減額月退休金」的規定

（第 11 條第 2項第 4、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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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金之核給（課本第 220 頁） 

    新退休法在此部分修正了「基數畸零數的計算」、刪除「五五專案」以及

增訂「增給退休金基數」的設計。 

（一） 基數計算 

舊法在一次退休金和月退休金基數之畸零數計算部分，比較粗超。新法 

則修正的比較細膩，規定如下： 

1.一次退休金：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年功）俸加一倍作為

基數，每任職 1 年給與 1.5 基數，最高核計 35 年，給與 53 個基數；未滿一年

者，每一個月給與 1/8 個基數。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第 9 條第 2 項）

。 

2.月退休金：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年功）俸加一倍為基數，每任職 1

年，照基數 2%給與，最高 35 年，給與 70％為限。未滿 1 年者，每一個月照基

數內涵 1/600 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第 9條第 2項）。 

 

（二）廢止五五專案 

     舊法第6條第3項在一次退休金基數的計算規定中，原有「公務人員於年滿

55歲時得自願提前退休，並一次加發5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的規定，此即俗

稱的「五五專案」。當初設計五五專案的主要目的是鼓勵公務人員提早辦理自

願退休，空出職位，補進新人，以增進政府的新陳代謝。但實施以來，因僅對

單一年齡自願退休人員施與鼓勵，對於其他年齡自願退休人員反而造成不公平

。而且近年來，因年滿55歲人員可以適用加發規定，反使他們能夠優先於其他

年齡人員辦理自願退休，導致退休制度的失衡。 

 考試院有鑑於五五專案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加上要遏止不公的現象，所 

以在新法裡，將上述文字全數刪除，並於第11條第6項增訂落日條款，規定：

101.01.01.前任職滿25年以上且年滿55歲者，於年滿55歲之日起一年內，依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休時，仍得一次加發5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並由各

級政府編列預算支給。其實這個規定的意思就是說：101.01.01以後才滿55歲

者，都不再有五五專案了。 

 至於，上述領取年滿55歲加發5個基數退休金人員，其退休生效日起一年

內，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應按比例

收繳其加發之退休金，並繳回原服務機關（第11條第7項）。 

 

（二） 增給退休金基數 

    在增給退休金基數部分，主要是兩個設計，一項是「鼓勵久任」，另一項

是針對「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辦理退休」而增發，茲說明如次： 

1.鼓勵久任 

近年來，我國已步入高齡化社會，國民平均壽命也為之延長。服務已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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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公務人員，實際上身心狀況仍不輸年輕人，反而因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而成為組織的重要資產。因此，如任由這些優秀的人力資源退休，實為國家的

損失。考試院在參考我國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以及德國、丹麥及加拿大等

先進國家最高得採計退休年資至40年的前例後，特於新法第9條第6項增訂增給

退休金基數的規定。該規定內容為：新退撫制度（84年7月1日）以後初任公務

人員且服務逾35年者，增給基數如次：  

     (1)一次退休金之給與：自第36年起，每年增給一個基數，但最高給與60

個基數為限。  

    (2)月退休金之給與：自第36年起，每年增給 1％，以增至75％為限；未

滿一年者，每一個月照基數1/1200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2.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辦理退休 

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第6條第4項第1款）而辦理退休之人員，另加發5至

15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加發標準，由考試院定之。因同一事由，其他法律另

有加發退休金之規定者，僅得擇一支領之（第13條第2項）。  

  因「因公傷病年資加計」（指「請領一次退休金者，任職未滿5年，以5年

計。如係請領月退休金者，任職未滿20年，以20年計」之規定）以及「因執行

職務發生危險而加發基數」而增給之退休金，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亦即

不由退撫基金支應（第13條第3項）。  

 

四、退休金來源（課本第 220 頁） 

 新退撫制度從84年7月開始實施後，就將退休金來源從「恩給制」轉換為「

共同提撥制」，亦即由政府與公務人員按比例分擔共同籌措，建立退撫基金。

為落實退撫基金提撥率應依精算結果訂定之收支平衡原則，其中有關共同撥繳

費用的費率，經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精算之後，在新法第14條第4

項中規定：以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倍後之12%至15％為費率（註：原規定

是8％至12％），由政府撥付其中65％，公務人員繳付其中35％。因公務人員退

休金之計算，以服務40年為最高年限，超過40年者，亦不再計發退休金。故公

務人員繳滿40年後，即無須繼續撥繳。 

 

五、退休金權力之保障（課本第 221 頁） 

    課本標題名為退休金權力之保障，其實所要討論的就是「撫慰金」。所謂

撫慰金是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因其月退休金已經停止發

給，為使遺族仍能受到政府之照顧，而另行發給遺族的現金給與。撫慰金制度

的設計除了慰亡卹孤之意外，當初亦有鼓勵退休人員選領月退休金的意旨。 

 

（一）撫慰金的種類 

    撫慰金的種類有兩種，分別是「一次撫慰金」和「月撫慰金」，遺族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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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支領。 

1. 一次撫慰金 

以死亡退休人員核定退休年資、等級及其死亡時同等級之現職人員本（年

功）俸額，計算其應領之一次退休金為標準，扣除已領之月退休金，補發其餘

額；並發給遺族相當於同等級之現職人員六個基數之撫慰金。其無餘額者亦同

（第 18 條第 3項）。 

在領受遺族的順序上，新法做了一些調整。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 條第

1 項的規定：依本法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遺族可選擇領

取一次撫慰金或月撫慰金。除未再婚配偶為領受撫慰金遺族外，依下列順序領

受：(1)子女；(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 

按有關遺族領受的範圍，舊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原係規定依民法第

1138 條之規定辦理，即：（除配偶外）(1)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母；(3) 兄

弟姊妹；(4) 祖父母。但此次修法時，考量撫慰金係公法給付，與民法私產繼

承關係有別，故與民法脫勾。 

    如果有權領受撫慰金不只一人時，該如何處理？新法在第18條第2項就配偶

與各順序遺族共同領受撫慰金的情形，做了以下的規定： 

（1） 同一順序遺族有數人時，按人數平均領受。但有配偶共同領受時，配

偶應領撫慰金之二分之一，其餘遺族平均領受二分之一。 

（2） 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抛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領受權者，其撫慰金應由同

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領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

族依前款規定領受。 

如退休人員生前曾預立遺囑，在前述遺族中指定撫慰金領受人者，從其遺

囑。如未立遺囑，且同一順序遺族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類之撫慰金時，由遺族

分別依其擇領種類，按前述規定之比例領取（第 18 條第 7項）。 

 

2.月撫慰金 

    望文生義，月撫慰金當然是按月支領的；不過，領月撫慰金的條件嚴格許

多。首先，能夠領取月撫慰金的遺族只限「配偶」、「未成年子女」、「已成

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力之子女」或「父母」。其次，這些遺族必須先具有

支領一次撫慰金的資格。嗣因個人意願，不想支領一次撫慰金，才可以改領月

撫慰金。至於月撫慰金的發放標準為按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

半數（第 18 條第 4項）。 

    復次，月撫慰金的發放是有期限的規範的，依規定有以下三個情況（第 18

條第 4項）： 

(1)年滿 55 歲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配偶，給與終身。但以其婚姻

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時已存續二年以上，且未再婚者為限。如果還未滿

55 歲，依規定尚無法領受終身月撫慰金的配偶，必須等到年滿 55 歲之日起，

才可以支領終身月撫慰金（第 18 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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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成年子女給與至成年為止。 

(3)已成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力之子女及父母給與終身。 

    關於支領月撫慰金的規定當中，有兩個地方是必須注意的。其一是領終身

撫慰金之配偶，必須未再婚，且與亡故之退休人員於退休生效時存續著二年以

上的婚姻關係。這項規定的立法理由主要是考量：(1)退撫新制實施後，支領月

撫慰金之配偶佔遺族之 95％，對婚姻關係予以限制，可以避免退休人員支領月

退休金與其遺族領月撫慰金之年限合計過高，違反退撫基金繳費義務與給付權

利對等原則，進而影響基金支付能力。(2)世界其他國家對於配偶支領遺族給付

之規定，多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有所規範。 

其二則是對配偶支領月撫慰金的年齡條件加以規範。也就是說，想要支領

月撫慰金的配偶，其年齡必須達 55 歲以上。此規定的立法旨意主要是因應公務

人員自願退休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原則上延後至 60 歲或 55 歲，而撫慰金係自月

休金衍生而來，其領取條件自不宜較月退休金領取條件更為寬鬆。  

 

（二）遺族不得申請領受撫慰金之情形 

本條原先是規定在舊法施行細則裡面，因關係人民權益，故將其位階提升

到法律層次，文字亦酌做修正。新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支領或兼領月退休金

人員死亡時，其遺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撫慰金： 

1. 褫奪公權終身。 

2. 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3.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三）遺族喪失領受撫慰金之情形 

因為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業已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領受撫慰金

權利。故根據「舉輕以明重」之法理，自始即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當然就不

合於領受撫慰金。因此，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5 條第 2 項乃增列：依規定請領月

撫慰金遺族，有死亡、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前項褫奪公權終身或動員戡亂時期

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情形之一者，喪失領受月撫慰金之權

利。 

 

六、 離職退費 

公務人員如中途離職，因尚未符合退休條件，當然不能申領退休給與。但

新退休制度之退休經費來源既已改為共同提撥制，其本人與政府撥繳之基金費

用，應屬公務人員服務時享有之權利，故公務人員中途離職，發還其所繳之基

金費用，殊屬合理。   

有關離職退費的規定，此次新制主要是將以前只有在 35 歲和 45 歲時自願

離職，才可以發還本人及政府撥繳之公自提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的規定做了修正

。新的規定為：公務人員依規定不合退休、資遣於中途離職者，得申請一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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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繳付退撫基金五年以上，除因案免職或

撤職而離職者外，得同時申請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14 條第

6 項）。 
 

七、退休金之消滅、喪失與停止領受（課本第 221 頁） 

（一）請求權消滅之時效 
本法所定之請求權標的，除退休金外，另有資遣給與、離職退費、撫慰金

等，為期明確，故以列舉方式規範。上述各項給與之權力自請求權可行使之日

起，因 5 年間不行使而當然消滅（第 27 條第 1 項）。至於定期發給之月退休金

、月撫慰金各期請求權時效，依自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因 5 年間不行使而當

然消滅（第 27 條第 3 項）。 
 

（二）退休金領受權之喪失原因 

退休金領受權之喪失原因見諸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4條，共有四款： 

1.死亡。 

2.褫奪公權終身。 

3.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4.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本條文內容基本上與舊法規定大致相同。唯一有較大修正者是在第三款，

原規定的文字為「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曾犯內亂、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由於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外患罪如經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者，其刑事責任事實上仍未確定，因無法確定是否喪失領受退

休金權利，故將舊法第三款後段予以刪除。 

 

（三）停止領受月退休金之原因 

關於停止領受退休金的規定，在舊法時期只規範兩款，分別是：1.褫奪公

權尚未復權者；2.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有給之公職者。新法則把停止領受「退

休金」改為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領受「月

退休金」（第23條）。修正的主要原因是符合現況，因為擇領一次退休金者，

如在核定生效日之前有褫奪公權之情事，即應撤銷其退休案；如褫奪公權情事

發生於退休生效並領取一次退休金之後，已非本法所能規範。換言之，本條文

所能規範的對象就是領取月退休金的人員，文字的修正，可以名實相符。 

其次，新法對停止領受月退休金的規範，除第一款相同（第23條第1項第1

款：褫奪公權，尚未復權）外，另修正第1項第2款及增列第1項第3款。第2款的

規定為：「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

之專任公職。」係由舊法施行細則第39條移來，原因是此規範之內容涉及領受

退休金人員的權益，故將其位階提高（由行政命令性質的施行細則提高為法律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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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立法院在審議98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時曾作成決議，要求解決退休人

員再任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職務支領雙薪問題；立法院預算中心及部分立

法委員亦針對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與政府經費補助有關之法人或政府暨所屬營業

、非營業基金轉投資公司職務同時領取月退休金及薪資情形，要求應訂定相關

規範予以限制。故新法在第23條第1項增列第3款規定，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政

府捐助、捐贈之財團法人職務或政府轉投資事業職務者，應停發月退休金，以

解決領受月退休金人員「支領雙薪」之問題。該款之規定如下： 

 再任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暨所屬

營業、非營業基金轉投資事業職務，並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1.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累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金、非

營業基金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事業職務。 

 2.擔任政府捐助（贈）成立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

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  

3.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

公法人、轉投資或再轉投資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代表。 

 

七、 其他增訂規定 

新退休法尚有以下幾項重要的增訂條文，茲臚列如後，請同學參閱： 

（一） 將原列在公務人員任用法的資遣規定移列到本法 

公務人員辦理資遣之原因與條件，雖與退休不同，但因資遣係對服務一定

期間，符合規定條件人員，按其任職年資計算給與，以慰勉其在職辛勞之制度 

，與退休之性質較為相近，故參考外國立法例，將原列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9

條之資遣規定，移列至本法規定。 

1.資遣條件（第7條第1項）： 

  (1)因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不符本法所定退休規定而須裁減人員 

者。 

  (2)現職工作不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 

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任者。（註：本款之資遣必須循考績委員會初核程 

序辦理） 

  (3)未符前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證明身心衰弱， 

致不堪勝任職務者。（註：本款之資遣應循考績委員會初核程序辦理） 

  (4)依其他法規規定應辦理資遣者。  

2.資遣人員之給與（第7條第4項）：  

    準用退休法有關一次退休金給與標準計算之規定。 

 

（二）配合組織精簡而退休、資遣之人員加發慰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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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政府員額精簡，建立小而美政府之改造目標，對於配合機關裁撤、

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依相關法令精簡而辦理退休、資遣人員，由於考量其係

因個人因素去職，乃參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之加發規定，明定最高得加7個

月俸給總額慰助金（但屆齡退休人員不適用此項規定）（第8條第1項）。其內

涵為退休、資遣當月之本（年功）俸與技術加給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惟此類人員如於短期內再任有給專任公職，由於加發因素已經消除，因此必須

配合按照已退離月數，繳回部分俸給總額慰助金（第8條第2項）。此外，要注

意的是，加發慰助金所需的經費並不是由退撫基金支應，而是由服務機關編列

預算支給（第8條第1項）。 

 

（三）增訂銓敘部不受理退休案之規定（第21條） 

原則上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銓敍部應不受理其退休申請案： 

1.留職停薪期間。 

2.停職期間。 

3.休職期間。 

4.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涉嫌內亂罪、外患罪，尚未判刑確定、不起訴處

分尚未確定，或緩起訴尚未期滿。 

5.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人員，逾屆齡退休年齡，應於原因消滅後六個月內，

以書面向原服務機關申請辦理退休。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仍不得辦理退休： 

1.撤職或免職。 

2.六個月應辦理期限屆滿時，仍有第二十二條規定喪失辦理退休權利之法

定事由者。 

 

（四）增訂公務人員喪失其申請辦理退休、資遣權利之原因（第22條） 

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其申請辦理退休、資遣之權利： 

1.褫奪公權終身。 

2.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3.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4.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 

 

 
 
 
 
 


